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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副校长”怎么选如何聘

主持人:

近日， 教育部制定颁布了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

与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要求每所中小学校

至少配备 1 名法治副校长。

《办法》 对法治副校长的概念、 职责、 选聘、 管理

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明确， 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开始实

施。

“法治副校长” 怎么选、 如何聘， 《办法》 中都作

出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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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央广网” 报道， 近日， 教

育部制定颁布了 《中小学法治副校
长聘任与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办法》）， 要求每所中小学校至少
配备 1 名法治副校长 ， 《办法 》

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实际上早在 2003 年， 《关于
规范兼职法制副校长职责和选聘管

理工作的意见》 就从国家层面确认
了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制度。

2021 年以来， 我国青少年权

益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提速， 未成年
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 ） 》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等重要

法律和规章相继实施， 引导青少年

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

“青少年时期是培养公民法治

意识、 树立法治信仰、 学习法律知
识的最佳时期， 法治教育要从青少

年抓起。”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法学

教授、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执委

周明刚说， 通过开展中小学法治教

育， 能让青少年形成基本的法治意
识， 懂得法与公民、 法与生活、 法

与社会的关系， 懂得依法办事并且
了解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 学生在学校受到的法治教

育、 形成的法治思维还会传递给家
长和他人， 无形中起到在全社会普

法的效果。

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 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

成部分。

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中国法学会理事王敬波所说， 培养
青少年法治素养是青少年素质教育

的基础性工程， 决定着法治国家未

来的发展方向。 她指出， 开展法治
教育是法治副校长协助开展保护学

生权益、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参与
安全管理、 实施或者指导实施教育

惩戒、 指导依法治理等其他职责的

基础和核心。

在周明刚看来， 学生在逐步积

累法治知识和提升人文素养的过程
中， 既是法治国家发展建设的监督

者 、 反思者 ， 也是实践者和推动
者， 并通过法治教育逐渐成长为追

求者、 拥护者和捍卫者。

王敬波告诉记者， 现今许多学
校都严重缺乏参与日常校务管理和

开展法治教育的法学专业人士， 法
治副校长专业过硬， 并且有从事法

治实践工作的经验， 能助推学校的

依法治理。

周明刚也表示， 法治教育专业

性较强， 中小学大多由其他专业的
老师兼授法治课程， 这些老师们缺

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经

验， 无法完全解答或者解决同学们
提出的具体法律问题。 “通过引进

法学专业人士担任法治副校长， 利
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结合现实中遇

到的真实案例， 提升中小学法治教

育的实践性、 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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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李晓茂 ： 2003 年 ， 中央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 教育部、 司法部就联合发布

了 《关于规范兼职法制副校长职

责和选聘管理工作的意见》。 多

年来， 兼职法治副校长制度在增

强学校师生权益保护、 推进青少

年宪法法治教育、 维护学校及周

边地区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此次 《办法》 对相关制度进

一步作了完善， 其中第三条明确

规定， 法治副校长是指 “由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委派， 经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 在

学校兼任副校长职务， 协助开展

法治教育 、 学生保护 、 安全管

理、 预防犯罪、 依法治理等工作

的人员”。

关于适用范围， 《办法》 主

要调整普通中小学、 中等职业学

校、 特殊教育学校、 专门学校法

治副校长的聘任与管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

十八条规定， “学校应当聘任从

事法治教育的专职或者兼职教

师， 并可以从司法和执法机关、

法学教育和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

聘请法治副校长、 校外法治辅导

员”。

《办法》 未将从法学教育和

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聘请法治副

校长纳入调整范畴， 学校从法学

教育或法律服务机构聘请的法治

副校长仍然可以继续履职， 但不

受 《办法》 调整， 其聘任与管理

可以由学校参照 《办法》 并结合

实际确定。

界定“法治副校长”的概念

《办法》主要调整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专门学校法治副校长的聘任与管理。

和晓科： 《办法》 从国家和

地方两个层面规定了中小学法治

副校长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层面， 由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制定宏观政策， 统筹指导地方开

展法治副校长有关工作。

在地方层面， 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人

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 、 公安机

关、 司法行政部门统筹落实法治

副校长制度。

此外，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

立由相关部门参与的法治副校长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推进本

地区学校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

工作。 这里的相关部门， 各地可

结合实际确定。

《办法》在规定推动习近平法

治思想学习宣传、 开展法治教育

的基础上， 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

需要， 进一步明确法治副校长还

需协助开展的保护学生权益、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参与安全管理、

实施或者指导实施教育惩戒、指

导依法治理等职责。 拓展法治副

校长的职能， 既能充分发挥各派

出机关工作人员的优势， 也将为

完善中小学治理体系、 健全学生

权益保护机制创造积极条件。

在任职条件方面， 《办法》

也作出了具体规定， 包括 “政治

素质好， 品德优秀， 作风正派，

责任心强”， “有较丰富的法律

专业知识与法治实践经历， 从事

法治工作三年以上”， 同时明确

“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的退休人员

也可以经推荐担任一个任期的法

治副校长”。

在激励制度方面， 《办法》

在规定派出机关、 学校采取措施

鼓励支持法治副校长履职的同

时， 健全了考核、 评价、 表彰和

奖励机制， 激励法治副校长履职

尽责。

明确管理体制和主要职责

《办法》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规定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的管

理体制。

明确选聘制度和保障措施

潘轶：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法

治副校长配备不平衡 、 聘任不及

时 、 流动频繁等问题 ， 《办法 》

统筹进行制度设计。

一是完善聘任原则 ， 综合考

虑学校需求和工作便利 ， 并优先

为偏远地区 、 农村地区学校和城

市薄弱学校配备法治副校长。

二是明确聘任机制 ， 由教育

部门商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聘任计

划 ， 建立法治副校长人员库 ， 并

组织学校选聘。

《办法 》 规定每所学校至少

配备 1 名法治副校长 ， 师生人数

多 、 有需求的学校可以配备 2—5

名。

三是设立法治副校长工作团队

制度 ， 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商有

关部门组建由不同派出机关人员组

成的法治副校长工作团队 ， 服务区

域内学校。

四是实行动态管理 ， 对法治副

校长人员库进行动态调整 ， 对因故

不能继续履职的法治副校长要及时

补充， 确保不缺位。

五是规定了任期和续聘等管理

要求。

为提高法治副校长的履职能力，

《办法》 强化了培训要求。

此外 ， 法治副校长充分履职 ，

需要派出机关和任职学校给予充分

的保障和支持。

一方面 ， 派出机关应当采取必

要措施 ， 保障所派出的法治副校长

在任职学校有必要的工作时间和条

件， 鼓励、 支持其履职尽责。

另一方面， 学校要按照 《办法》

规定为法治副校长履职提供必要的

便利条件 ， 建立有效的沟通联络机

制和日常工作协调机制 ， 及时与法

治副校长沟通 ， 积极支持 、 配合其

开展工作。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法治副校长配备不平衡、 聘任不及时、 流动频繁等问题， 《办法》 统筹进行制度设计。 规

定每所学校至少配备 1 名法治副校长， 师生人数多、 有需求的学校可以配备 2—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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